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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要点解读 — 花草树木瓜果粮蔬的深度守护 

作者：李英丨彭柯峥 

据悉，自 2025 年 6 月 1 日起，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新品

种条例》”）正式施行。 

此次修订是继 2013 年、2014 年后的第三次重大调整，通过扩展权利人的权利范围、延长品种保护周

期、增强品种保护力度、优化品种审查速度等多项举措，为创新主体构筑了从育种端到消费端的知识产权立

体防护网。农林业、粮油蔬菜培育产业和园艺界等领域的创新企业和研究者如能把握这一制度红利，重构知

识产权战略，将会抢占创新竞争制高点。 

我们在近期发布的文章中，已经对植物新品种权与专利权两种不同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进行了比较（新

修《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 花草树木瓜果粮蔬的知产守护）。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对《新品种条例》在

本次修订中的关键内容进行解读，以期为相关领域的创新主体提供参考。 

一、扩展权利人的权利范围 

《新品种条例》（2025 年修订版） 《新品种条例》（2014 年修订版） 

第七条 品种权所有人（以下称品种权人）对其授权

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除法律和本条例另有规

定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不得

对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实施下列行为： 

（一）生产、繁殖和为繁殖而进行处理； 

（二）许诺销售、销售； 

（三）进口、出口； 

（四）为实施本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行为进行储存。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涉及由未经许可使用授权品

种的繁殖材料而获得的收获材料的，应当得到品种

权人的许可；但是，品种权人对繁殖材料已有合理

机会行使其权利的除外。 

第六条 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享

有排他的独占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品种权所

有人（以下称品种权人）许可，不得为商业目的生

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得为商业目

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

种的繁殖材料；但是，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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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新品种条例》的修改中，新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旧条例仅禁止了非权利人对

繁殖材料的生产、销售、重复使用的行为，而新条例在侵犯新品种权的行为中新增了“繁殖和为繁殖而进行

处理、许诺销售、进口、出口、储存”等内容，同时将新品种权的保护对象从“繁殖材料”延伸至“收获材

料”，覆盖了新品种植物的生产、繁殖、收获、储存、销售、进出口等全环节，构建了从育种端到消费端的

全链条保护网。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修改中将“收获材料”纳入了保护范围，意味着品种权人可对侵权繁殖材料衍生的

果实、籽粒等收获物主张权利，这在农业领域至关重要。例如，他人未经许可种植已授权草莓品种后收获的

果实，品种权人在新条例规定下可直接针对收获物主张侵权责任。 

同时，针对“收获材料”的这一新增权利范围，新条款中还同时增加了“对繁殖材料已有合理机会行使

其权利的除外”的规定。这一除外规定体现了立法对权利滥用的警惕，提醒品种权人发现侵权行为时应及时

行权；若品种权人怠于行权，例如明知侵权繁殖材料流通却长期不维权的，则丧失对后续收获物主张权利的

机会。 

二、延长品种权保护期限 

《新品种条例》（2025 年修订版） 《新品种条例》（2014 年修订版） 

第三十五条 品种权的保护期限，自授权公告之日

起，木本、藤本植物为 25 年，其他植物为 20 年。 

第三十四条 品种权的保护期限，自授权之日起，藤

本植物、林木、果树和观赏树木为 20 年，其他植物

为 15 年。 

在本次《新品种条例》的修改中，将木本、藤本植物的保护期由 20 年延长至 25 年，将其他植物由 15

年延长至 20 年。经过本次修改后，大大延长了新品种植物的商业化回报周期，尤其利好果树、林木等生长

周期较长的植物的研发领域。更长的保护期限可更好地支撑“研发-推广-回报”闭环，激励创新主体和投资

主体的长期投入。 

三、增强品种权的保护力度 

《新品种条例》（2025 年修订版） 《新品种条例》（2014 年修订版） 

第四十一条第三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

业草原主管部门处理侵犯品种权案件时，为了维护

社会公共利益，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

法所得和植物品种繁殖材料；货值金额不足 5 万元

的，并处 1 万元以上 25 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 5

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

款。 

第三十九条第三款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

政部门依据各自的职权处理品种权侵权案件时，为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可以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和植物品种繁殖材料；货值金额 5 万

元以上的，可处货值金额 1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货值金额或者货值金额 5 万元以下的，根据情

节轻重，可处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在本次《新品种条例》的修改中，对于侵犯新品种权的行为，相关部门可处罚款的上限从货值金额的“1

倍以上 5 倍以下”提高至“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经过本次修改后，大大提高了侵犯新品种权违法成本，增

强了对新品种权的保护力度。 



 
 

3 

www.hankunlaw.com 

四、优化品种权审查速度 

《新品种条例》（2025 年修订版） 《新品种条例》（2014 年修订版） 

第二十九条 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

当自受理品种权申请之日起 3 个月内完成初步审

查；情况复杂的，可以延长 3 个月。 

第二十八条 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品种权申请之日

起 6 个月内完成初步审查。 

本次《新品种条例》修订将品种权初步审查时限从 6 个月缩短至 3 个月（特殊情形可延长 3 个月），较

旧版条例缩减了 50%的审查周期。经修改后，不仅利好国内创新企业和研究者；同时，由于我国品种权初审

时限相较于欧盟 CPVO 或美国 PVPO 均具有明显优势，此举也将有利于吸引海外创新主体来华布局。 

五、新增不可抗力恢复机制 

《新品种条例》（2025 年修订版） 《新品种条例》（2014 年修订版） 

第四十条 当事人因不可抗力而延误本条例规定的

期限或者国务院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指定

的期限，导致其权利丧失的，自障碍消除之日起 2 个

月内且自期限届满之日起 2 年内，可以向国务院农

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说明理由，并附具有关

证明文件，请求恢复其权利。 

无 

本次新增的第四十条权利恢复机制，是我国植物新品种制度迈向“严保护”与“善救济”平衡的关键一

步。因疫情、洪水、台风等不可抗力导致超期时，新条例的规定赋予了权利人“障碍消除后 2 个月内+期限

届满 2 年内”的双重救济窗口，既体现了对客观困境的包容，又合理防范权利滥用。 

六、“职务育种”尊重意思自治 

《新品种条例》（2025 年修订版） 《新品种条例》（2014 年修订版） 

第九条 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

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职务育种，品种权的申请

权属于该单位；非职务育种，品种权的申请权属于

完成育种的个人。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

成的育种，单位与完成育种的个人对品种权的申请

权有合同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七条 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

的物质条件所完成的职务育种，植物新品种的申请

权属于该单位；非职务育种，植物新品种的申请权

属于完成育种的个人。 

在本次《新品种条例》的修改中，第九条在保留职务育种权属基本原则的同时，新增关键条款 — “利

用本单位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育种，权属以合同约定优先”。这一修订彻底改变了原有“非此即彼”的权属

认定逻辑，为科研机构与育种人之间的灵活约定开辟合法通道。过往因“职务育种”导致的权属纠纷，在新

规下可通过合同约定来实现成果共享或权益分割。 

结语：于法治沃土中孕育创新硕果 

新修条例的落地实施绝非终点，而是种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随着新修《新品种条例》的落地实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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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细则的不断完善，我国种业创新生态将加速转型，此刻正是创新主体抓住制度红利的关键时期，也是布

局未来的黄金窗口。 

通过借力品种权的权利范围扩展、保护期延长、审查提速等优势，相关创新主体可依托“新品种权”构

建从育种端到消费端的全链条保护；同时，还能同步运用“专利权”守护育种技术的创新，二者协同构建立

体知识产权防护网，从而最大化科研成果的商业价值。 

一粒种子改变世界，一部条例守护创新。当法治阳光穿透制度壁垒，种业领域的科技创新必将在法治沃

土中孕育出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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